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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为了保证进入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与评价中心桂林培训评价基地（卧佛）2023年实训类仪器仪表设备购置—电抗器器的质量，特制定本订货技术规范书。本规范适用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与评价中心桂林培训评价基地新购标电抗器的订货及验收。
1.2本规范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供应方应提供符合技术标准和现在最新的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
1.3 在签定合同时，需求方有权因标准、规范等发生变化单方面提出补充要求。

2、供货范围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抗器
	台
	1
	需与现有互感器现场校验装置兼容。



3、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除本规范中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要求外，其余均应遵循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电力行业标准，这是对设备的最低要求。如果供应方有自已的标准或规范,应提供标准号及其有关内容，并经需求方同意后方可采用。但原则上采用更高要求的标准。
	标准号-年份
	标准名称

	JJG314-2010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JJG1021-2007
	电力互感器

	JJG169-2010
	互感器校验仪

	JJF1264—2010
	互感器负荷箱校准规范

	DL/T726-2000
	电力用电压互感器订货及验收技术条件



4、主要功能及技术指标
· 容量（单台）：≥20kVA
· 工作电压（单台）：（0~40）kV
· 工作电流：（0~0.5）A
· 工作频率：50±0.5Hz
· 过载能力：120%
· 感抗调节范围（单台）：75kΩ~300 kΩ
· 重量（单台）：≤50kg
· 典型耦合电容量：≤0.2μF

5、到货验收
5.1供应方须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用户使用说明书等；
5.2 设备到货后，需求方根据本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验收，其技术指标求应符合相应检验项目的要求。若验收检验不合格，则供应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更换，更换后的电抗器重新按上述方式进行验收检验，若验收检验仍不合格，需求方有权中止合同，验收检验不合格的检验费用均由供应方承担。

6、质量保证、培训及售后服务
6.1产品的设计和元器件选用应保证装置的使用寿命≥10年。
6.2供应方应提供对买方使用者必要的操作培训。
6.3产品质保以合同质保期为准。
6.4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设备故障，供应方接到服务需求电话应24小时内给以答复。48小时达到现场，确保及时处理设备故障。








